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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福清汇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解除限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 本次股票解除限售数量总额为 48,865,640 股，占公司总股本 2.8426%，可

交易时间为 2025 年 3 月 6 日。 

 

二、本次股票解除限售的明细情况及原因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姓名

或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

实际控制

人或其一

致行动人 

董事、监

事、高级

管理人员

任职情况 

本次解限

售原因 

本次解除

限售登记

股票数量 

本次解

除限售

股数占

公司总

股本比

例 

尚未解除

限售的股

票数量 

1 王碧莲 否 原董事 D 566,728 0.0330% 2,078,006 

2 陈谟敏 否 无 D 413,903 0.0241% 1,517,645 

3 吴艳艳 否 原监事 D 254,709 0.0148% 933,936 

4 吴开恭 否 无 D 210,134 0.0122% 770,496 

5 严辉 否 无 D 133,722 0.0078% 490,320 

6 梁燕 否 无 D 171,929 0.0100% 802,341 

7 林绍焴 否 无 D 57,309 0.0033% 267,442 

8 郑承凤 否 
原董事、

行长 

D 738,658 
0.0430% 4,185,731 

9 陈冬松 否 无 D 120,986 0.0070% 685,591 

10 陈祖良 否 无 D 165,562 0.0096% 938,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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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陈育惠 否 无 D 159,192 0.0093% 902,090 

12 张锦煌 否 无 D 212,799 0.0124% 1,205,863 

13 

福州新德

利投资有

限公司 

否 无 

D 45,660,00

9 2.6561% 
45,660,00

9 

合计 
— 48,865,64

0 

2.8426% 60,437,65

8 

 

注：解除限售原因：A 挂牌前股份批次解除限售；B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每年解除限

售；C 离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解除限售；D 自愿限售解除限售；E 限制性股票解除

限售；F其他 

自愿限售解除情况说明 

    1．挂牌时，持有公司内部职工股超过 5万股（含）的个人股东承诺所持股份自公司在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之日起三年内不得转让，持股锁定期满后，每年可出售股份

不得超过各自挂牌前持股总额的 15%，5年内不得超过各自挂牌前持股总额的 50%。 

截至 2025 年 1月 27 日，公司内部职工股承诺限售期已满，可以申请解除限售。 

2.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离职生效满六个月后可以将持有的全部

限售股予以解除限售。 

截至 2025 年 1月 27 日，公司部分原董监高离任已满半年，其中：原监事吴艳艳于 2022

年 7 月 21 日届满换届，原董事王碧莲于 2022 年 7 月 21 日届满换届，原董事、行长郑承凤

于 2024 年 2 月 18 日离职，均可以申请解除限售。 

3.挂牌时，持有公司 5%以上的主要股东亦出具承诺同意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业务规则（试行）》第 2.8 条规定，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分三批解除转让限制，每批解

除转让限制的数量均为其挂牌前所持股票的三分之一，解除转让限制的时间分别为挂牌之

日、挂牌期满一年和两年。 

截至 2025 年 1月 27 日，公司 5%以上股东承诺限售期已满，可以申请解除限售。 

 

三、本次股票解除限售后的股本情况 

股份性质 数量（股） 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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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售条件的股份 1,491,254,076 86.7488% 

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 

1、高管股份 45,296,405 2.6350% 

2、个人或基金 136,837,328 7.9601% 

3、其他法人 45,660,009 2.6561% 

4、限制性股票 0 0.0000% 

5、其他 0 0.0000% 

有限售条件股份合计 227,793,742 13.2512% 

总股本 1,719,047,818 100.0000% 

 

 

四、其它情况 

（一）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不存在尚未履约的承诺 

（二）不存在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对挂牌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形 

（三）不存在挂牌公司对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的违规担保等损害挂牌公司利益

行为的情况 

（四）在本次解除限售的股票中，存在挂牌公司、挂牌公司股东约定、承诺的限

售股份 

    1．挂牌时，持有公司内部职工股超过 5万股（含）的个人股东承诺所持股份自公司在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之日起三年内不得转让，持股锁定期满后，每年可出售股份

不得超过各自挂牌前持股总额的 15%，5年内不得超过各自挂牌前持股总额的 50%。 

截至 2025 年 1月 27 日，公司内部职工股承诺限售期已满，可以申请解除限售。 

2.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离职生效满六个月后可以将持有的全部

限售股予以解除限售。 

截至 2025 年 1月 27 日，公司部分原董监高离任已满半年，其中：原监事吴艳艳于 2022

年 7 月 21 日届满换届，原董事王碧莲于 2022 年 7 月 21 日届满换届，原董事、行长郑承凤

于 2024 年 2 月 18 日离职，均可以申请解除限售。 

3.挂牌时，持有公司 5%以上的主要股东亦出具承诺同意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业务规则（试行）》第 2.8 条规定，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分三批解除转让限制，每批解

除转让限制的数量均为其挂牌前所持股票的三分之一，解除转让限制的时间分别为挂牌之



公告编号：2025-012 

日、挂牌期满一年和两年。 

截至 2025 年 1月 27 日，公司 5%以上股东承诺限售期已满，可以申请解除限售。 

 

五、备查文件 

1.福建福清汇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解除限售申请书面说明 

2.福建福清汇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解除限售申请表 

 

福建福清汇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3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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